软件过程能力及成熟度评估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对软件过程能力及成熟度评估活动的管理，促进我国软件产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和国家有关产业政策，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软件过程能力及成熟度评估，是指由评估机构证明软件过程能力及成熟度符合相关技术规范和标准的认证活动。

本办法所称的评估机构是指经依法设立的从事软件过程能力及成熟度评估活动的认证机构。

第三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软件过程能力及成熟度评估活动，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国家对软件过程能力及成熟度实行统一评估制度。

第五条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认监委）负责软件过程能力及成熟度评估活动的统一管理、监督和综合协调工作。

国务院信息产业行政管理部门（以下简称信息产业部）负责软件过程能力及成熟度评估的有关产业政策及行业管理。

国家认监委会同信息产业部制定和发布软件过程能力及成熟度评估基本规范和相关技术规则，并共同对软件过程能力及成熟度评估制度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指导。

第六条  从事软件过程能力及成熟度评估活动的评估机构应当经国家认监委批准，并依法取得法人资格后，方可从事批准范围内的评估活动。

第七条  设立评估机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固定的场所和必要的设施；

（二）有符合软件过程能力及成熟度评估和认可要求的管理制度；

（三）注册资本不得少于300万元人民币；

（四）有10名以上具有软件过程能力及成熟度评估师资格的专职认证人员（其中至少一名为主任评估师资格）。
第八条  评估机构的申请和批准程序：

（一）设立评估机构的申请人（以下简称申请人）应当向国家认监委提出书面申请，并按照本办法第七条的规定提交相关证明文件；

（二）国家认监委受理申请后，应当将申请人的相关材料通报信息产业部，并征求信息产业部意见；

（三）国家认监委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90日内，根据本办法第七条的规定和信息产业部意见，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决定批准的，向申请人出具批准文件，决定不予批准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

（四）申请人凭国家认监委的批准文件，依法办理登记手续；

国家认监委应当公布依法设立的评估机构的名录，并书面通报信息产业部。

第九条  在境内已经开展软件过程能力及成熟度评估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当自本办法公布后90日内向国家认监委提出申请，并按照本办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条  从事软件过程能力及成熟度评估活动的人员应当取得评估师资格并经注册后，方可从事相应的评估活动。

中国认证人员与培训机构国家认可委员会具体负责评估师的注册工作，并会同信息产业部指定的专业机构制定评估师指定培训课程的有关要求。
第十一条 评估师分为实习评估师、评估师和主任评估师。

第十二条 申请评估师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在一个评估机构从事专职或者兼职工作；

（二）具有相关专业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三）经评估师指定课程的培训，并取得培训合格证书；

（四）评估师至少有5年信息系统、软件项目管理和软件工程经历, 并取得国家规定的专业技术资格，在申请前2年内参加过不少于2次软件能力成熟度评估；

（五）主任评估师至少有10年信息系统、软件项目管理和软件工程经历，并取得国家规定的专业技术资格，在申请前2年内参加过不少于2次软件能力成熟度评估（其中至少担任1次评估组组长）。

第十三条  评估机构应当按照国家认监委和信息产业部联合发布的《软件过程及能力成熟度评估指南》及相关评估基本规范、技术规则开展评估活动，并对评估结果的真实性和可信性负责。

第十四条  评估机构应当建立推荐、聘用、管理、保持与提高评估人员业务能力的程序，评估人员仅代表评估机构提供评估服务。

第十五条  任何从事软件开发的法人、组织和个人可以自愿委托依法设立的评估机构进行软件过程能力及成熟度评估。

评估的用途可以包括企业内部软件过程能力改进、合同供应商的选择，以及软件项目实施过程的监督。

国家在软件产品政府采购及国家信息系统工程项目招标时，优先选择软件能力达到规定成熟度等级的企业。
第十六条  国家认监委会同信息产业部采取组织同行评议，向被评估企业征求意见，对评估活动和评估结果进行抽查，要求评估机构报告业务活动情况等方式，对其遵守条例和贯彻产业政策的情况进行监督。

第十七条  信息产业部对软件过程能力及成熟度评估活动的有效性进行年度分析和评价，并向国家认监委提出评估管理的意见和建议。

第十八条  评估机构应当将评估结果向信息产业部备案，信息产业部对涉及商业秘密的备案内容予以保密。

第十九条  评估机构及其评估人员取得境外认可机构认可、注册的，应当向国家认监委备案。
第二十条 信息产业部将依据国家产业发展政策，对软件能力评估技术的研究、推广和应用给予必要的支持。

第二十一条 软件过程能力及成熟度评估收费管理办法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对于违反本办法的，按照国家有关认证认可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予以处罚。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国家认监委和信息产业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2005年4月1 日起施行。
